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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，併此說明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違反稅法之處罰，有因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而予處罰者，此為漏

稅罰；有因納稅義務人違反稅法上之作為或不作為義務而予處罰者，此

為行為罰。營業稅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：「營業人除本法另有規定

外，不論有無銷售額，應以每二月為一期，於次期開始十五日內，填具

規定格式之申報書，檢附退抵稅款及其他有關文件，向主管稽徵機關申

報銷售額、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。其有應納營業稅額者，應先向公庫繳

納後，檢同繳納收據一併申報。」同法第四十九條規定：「營業人未依

本法規定期限申報銷售額或統一發票明細表，其未逾三十日者，每逾二

日按應納稅額加徵百分之一滯報金，金額不得少於四百元；其逾三十日

者，按核定應納稅額加徵百分之三十怠報金，金額不得少於一千元。其

無應納稅額者，滯報金為四百元，怠報金為一千元。」旨在促使營業人

履行其依法申報之義務，俾能確實掌握稅源資料，建立合理之查核制

度。加徵滯報金、怠報金，係對營業人違反作為義務所為之制裁，其性

質為行為罰，此與逃漏稅捐之漏稅罰乃屬兩事。上開營業稅法第四十九

條之規定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惟在營業人已繳

納其應納稅款之情形下，行為罰仍依應納稅額固定之比例加徵滯報金

與怠報金，又無合理最高額之限制，依本院大法官釋字第三二七號解釋

意旨，主管機關應注意檢討修正。至行政罰之責任要件，本院釋字第二

七五號解釋已有釋示，均併指明。

釋字第三五七號解釋（83.7.8.）

【解釋文】

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零四條設置於監察院之審計長，其職務之

性質與應隨執政黨更迭或政策變更而進退之政務官不同。審計部組織

法第三條關於審計長任期為六年之規定，旨在確保其職位之安定，俾

能在一定任期中，超然獨立行使職權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

釋字第三五七號解釋



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彙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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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解釋理由書】

依憲法第一百零四條設置於監察院之審計長，其職權除依憲法第

一百零五條規定：「審計長應於行政院提出決算後三個月內，依法完成

其審核，並提出審核報告於立法院」外，並依監察院組織法、審計法及

審計部組織法之規定，綜理審計業務，監督全國各機關預算之執行、核

定收支命令、審核財務收支、稽察財物及財政上之不法或不忠於職務

之行為等，職位重要。由於其主要職權為決算之審核，與立法院審議預

算之權限，關係密切，憲法第一百零四條後段乃將審計長之任命，賦與

立法院同意權，以昭慎重。為維護審計權之獨立行使，充分發揮審計功

能，我國法律援民主憲政國家之通例，對審計人員行使職權予以必要之

保障，於審計法第十條及審計人員任用條例第八條分別規定：「審計人

員依法獨立行使其審計職權，不受干涉。」「審計官、審計、稽察，非

有法定原因，不得停職、免職或轉職。」關於審計首長之職位，他國憲

法或法律，或定為終身職（如荷蘭王國一九八四年憲法第七七條），或

規定相當之任期（如美國一九二一年預算及會計法第三○三條之十五

年、德國一九八五年聯邦審計院法第三條第二項之十二年、日本一九八

六年會計檢查院法第五條之七年）。現行審計部組織法亦於第三條規

定：「審計長任期為六年」，以確保審計首長職位之安定，俾能在一定

任期中，超然獨立行使職權而無所瞻顧。是審計長職務之性質，自與應

隨執政黨更迭或政策變更而進退之政務官不同。至於現行法規將審計

長或其他原非政務官而地位與之相當人員之待遇、退職酬勞及財產申

報等事項與政務官合併規定，乃為法規制定上之便宜措施，於其非屬

應隨執政黨更迭或政策變更而進退之政務官身分不生影響。綜上所述，

審計部組織法關於審計長任期之規定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

釋字第三五八號解釋（83.7.15.）

【解釋文】

各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，固為民法第八百二十三條第一




